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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类型
	事项名称
	庐山市实施主体

	1
	审批服务类
（21项）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认定
	民政局

	2
	
	特困人员对象认定
	民政局

	3
	
	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补贴申请受理
	民政局

	4
	
	临时救助对象救助金给付受理
	民政局

	5
	
	农村离任“两老”生活补助申报受理（材料收集、资格核查）
	组织部、社工部、民政局、财政局

	6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领受理（材料收集、资格核查）
	人社局

	7
	
	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农保）
	人社局

	8
	
	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申领受理
	人社局

	9
	
	城乡贫困（脱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贴申请受理
	人社局、农业农村局

	10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自然资源局

	11
	
	关爱女孩阳光助学对象资格确认
	卫健委

	12
	
	部分参战和参加核试验退役军人（含参与铀矿开采退役军人等）生活补助金发放（材料收集、资格核查）
	退役军人事务局

	13
	
	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发放（材料收集、资格核查）
	退役军人事务局

	14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给付（材料收集、资格核查）
	退役军人事务局

	15
	
	伤残人员抚恤待遇发放（材料收集、资格核查）
	退役军人事务局

	16
	
	带病回乡退役军人生活补助发放（材料收集、资格核查）
	退役军人事务局

	17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医疗费用手工（零星）报销（材料收集、登记录入）
	医保局

	18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含注销登记）
	医保局

	19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医保局

	20
	
	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认定
	残联，民政、农业农村局

	21
	
	遗失补办残疾人证
	残联

	22
	行政执法类
（11项）
	对违反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处罚
	生态环境局

	23
	
	对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处罚
	农业农村局

	24
	
	对违反农村宅基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农业农村局

	25
	
	对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一人多杆、一线多钩、多线多钩，使用各类探鱼、射鱼、锚鱼设备或者视频辅助装置，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钓饵、窝料、添加剂及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利用或者变相利用垂钓进行捕捞的处罚
	农业农村局

	26
	
	对销售禁渔区渔获物的处罚
	农业农村局

	27
	
	对擅自移动或者毁坏生态公益林保护标志牌的处罚
	林业局

	28
	
	对擅自移动或者破坏古树名木保护牌的处罚
	林业局

	29
	
	对进行开垦、采石、采砂、采土或者其他活动造成林木、林地毁坏的处罚
	林业局

	30
	
	对食品小摊贩未取得备案卡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处罚
	市监局

	31
	
	对未采取防范措施在野外焚烧杂草、垃圾等可燃物的处罚
	消防救援大队

	32
	
	对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处罚
	消防救援大队





